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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法制局指出，交警六大队对于
该事的处理有五大违规行为。

第一，执法随意。先以有盗抢嫌疑暂扣车
辆，经查不属盗抢车辆后，又在没有确实证据情
况下按当事人闯红灯处罚，尔后又未按闯红
灯进行处罚，最终以当事人驾驶了机件不符
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处罚。在此次执法过程
中，认定的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多次变化，反映了
交警六大队执法的随意性。

第二，执法程序违法。据调查，交警六
大队参与 5月 8日执法暂扣车辆的是民警时
和平、占耀文，但在出具给当事人的处理通
知书上的签名却是“时和平、郭浩”，而郭浩
未参与这次执法活动，此程序明显违法；事
件发生在 5 月 8 日，而六大队却在 5 月 12 日
作出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违反了“适用简
易程序处罚应当当场作出”有关规定。

第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处罚车
主王某的违法行为是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

准的机动车，但在处罚依据上除适用《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外，还适用了《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二）项。

“这两项法律依据都不是此案处罚的直
接依据，且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二）项规
定的是，‘载货汽车车厢不得载客。在城市
道路上，货运机动车在留有安全位置的情况
下，车厢内可以附载临时作业人员 1 至 5
人，载物高度超过车厢栏板时，货物上不得
载人’，这一依据与事实毫不相干，适用法律
错误。”市法制局有关负责人说。

第四，处罚结果不适当。“若按驾驶机件
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罚，
那也不应当罚款150元，按照《郑州市公安局
交通巡逻警察支队罚款自由裁量阶次制度》
规定，100元才是罚款的基准。”

第五，处罚事实缺乏确实证据。因为执
法民警对机动车辆检查发现的车辆被加装
氙气灯的证据没有调取。

道路上车辆发生抢行现象十分常见，但交警六大队一副大队长遇到这情
况后却不愿意了，先是责令民警以该车涉嫌盗抢为由进行暂扣，当调查发现
该车不属盗抢车辆后，又以闯红灯为由进行处罚，当两项处罚均行不通后，最
后又以机动车不符标准为由处罚150元。昨日，市政府法制局通报批评了交
警六大队随意执法行为，并对该大队一名民警和两名大队领导追究了行政执
法责任。 晚报记者 孙娟

据介绍，今年 5 月 8 日上午，交警六大
队副大队长王发战在家调休，接大队通知
后，身着便服驾驶车牌号为豫 A5571 警的
警车沿东风路自西向东去单位开会。10
时 40 分许，与其同向行驶的王某驾车超越
了王发战的警车。王发战遂又超越该车，
两车发生了互相抢行的小纠纷。

之后，王发战将该车拦在众意路和东风
东路交叉口附近，指令六大队民警时和平、
占耀文到现场，以车辆闯红灯、涉嫌盗抢为
由将该车暂扣，而王发战驾车离开现场。

为此，民警时和平以“时和平、郭浩”
的签名向王某开具了编号为 1107879 的
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把车暂扣至鑫源停
车场。

然而，该车经进一步检查，并不属盗抢
车辆。却发现该车被加装了氙气灯，时和平
就以闯红灯名义将该车移交六大队违法
处理室，并告诉违法处理室民警“这是王
发战副大队长拦下的，发现闯红灯了”，
并示意“此条不能改，处理时给王副大队
长说一下”。

之后，该车以闯红灯遭受处罚。车主王
某持暂扣单到违法处理室接受处理，即申辩
没有闯红灯，不认可该处罚。当时，六大队
未以闯红灯处罚王某。

5月 12日，时和平以王某驾驶机件不符
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开具了简易程序处罚
决定书，对其罚款150元。无奈之下，王某缴
纳了该罚款。

有人超了他的车，他又加油门超了过去
警察与市民的纠纷开始了

车子一扣，想咋处理就咋处理？
市法制局主持公道：六大队五处违规

市法制局有关负责人分析了此次事件
的原因，交警支队对行政执法工作不重视，
疏于管理规范，惯性执法意识和习惯未转变
到位。交警六大队和执法民警法律意识不
强、责任心不强、文明执法意识不强、执法随
意和不认真、不规范。

最终，市法制局根据有关规定，并经市政
府决定，对有关责任人给予以下处理：民警时和
平执法方式随意，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实
施行政处罚，处罚中适用法律错误，作出处罚决
定不适当，应负直接责任，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副大队长王发战没能更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
职责，应负直接领导责任，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大队长赵勇因对执法队伍建设管理、思想教育
抓得不够、不严，应负领导责任，责令作出深刻
书面检查，予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同时，交警支队因不重视执法规范，也
集体遭到了通报批评。市法制局责令其在3
个月内对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
认真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整改情况。目
前，对该事件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市政府
已经责令市公安局按照程序进行。

副大队长行政警告，大队长通报批评
交警支队也集体遭到通报批评

这17万元钱
该不该给警察？

□晚报记者 鲁燕 实习生 张治东

本报讯 一名警察在媒体上刊登广告将
朋友委托出售的两套房子卖出，希望从中获得
17万元的代理费，结果房子卖了朋友却不给
钱，还说他是公安人员，不能从事或参与营利性
活动。昨日，这事儿在二七区法院有了结果，警
察获得了1万元的报酬，但法院也说了“警察是
公务员，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是对的。

警察帮忙卖了房朋友却不给代理费

去年6月份，家住二七区的陈奉贤，想把
儿子买的花园路写字楼 6层两套房子卖了，
由于未办理产权证，陈先生在房屋周围贴上
的“通知”效果不尽如人意。陈奉贤找到当警
察的朋友陆千，双方于 7 月 5 日签订了一份
《协议》，委托陆千代理出售，每套最低售价为
100万元。协议中约定，陆千在代理销售时，
如每套房屋售价超出 100 万元，则超出的部
分，作为陆千的代理费用。

签了协议后，陆千自己掏钱在一家报纸
上刊登了卖房广告，并很快于 9 月 25 日，以
217万元的价格将两套房卖给了郑某。今年
4月 15日，郑某将购房款全部支付给了陈奉

贤，陆千向陈奉贤索要报酬却没了影。
“根据《协议》约定，他应向我支付代理

费 17万余元，但对方至今都不给钱，已经违
约了。”陆千把陈奉贤告到法院，要求支付他
报酬（代理费）17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他是公安人员，公务员及人民警察不得
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陈奉贤认为，陆千
除刊登一则广告外，并未履行任何合同义务，
无权要求他向其支付任何费用，“还有买房者
郑某长期不付款，他也不参与追要房款，还造
成我各种损失6万元。”

陆千则表示，他没有利用公务员身份，他
是在业余时间提供个人劳务，索要的是个人
合法的劳务报酬。

法院认为警察可以收取一定费用

二七区法院审理认为，依据陆千在履行
协议中的作用，应适当支付一部分代理费。
陈奉贤关于“陆千系公安人员，根据《人民警
察法》的规定不得参与营利性活动，应驳回其
诉讼请求”的辩解部分成立。但陆千虽系公
安人员，根据有关规定，不得从事或参与营利
性活动，违者可能受到相关处理，但没有规定
不得收取费用。 线索提供 香香

□晚报记者 王晋晋

本报讯 13日晚上，在沈庄北街与中州大
道交叉口，一个警察追贼时被石块绊倒摔伤了
脸，可他爬起来继续追。昨日，记者见到受伤
的民警王之远时，因为左下腭上方缝了8针，
王之远说话有点吃力，不过他勇敢的同时，也
有点害怕，“破相我不怕，就害怕老婆担心”。

今年 33 岁的王之远和同是警察的妻子
结婚11年了。“我主要负责夜晚巡逻，老婆都
上白班，我们大多是靠电话来联络感情。”他
说，每次遇到突发案件，妻子担心得整晚都
睡不着觉。“我现在就想有个假期，陪老婆出
去旅游一下。”

王之远讲述了他抓贼的情形。13 日 23
时 10分许，特巡警四大队接 110指挥中心指
令：称一男一女在中州大道和郑汴路交叉口

向北 300 米处，被 3 名男子抢劫了一部摩托
罗拉V8手机和 6000余元现金。5组警力迅
速赶到现场搜索。

23时20分许，在沈庄北街与中州大道交叉
口，民警发现两名男子形迹可疑，特征与110通
报信息基本一致，便将两个人围住。两人分别拿
出5部手机，其中有一部摩托罗拉V8手机。

两人见行迹败露分头逃窜。其中一男
子被夜巡 6号姚世伟摁倒在地，另一嫌疑人
向西逃窜。王之远追出 500多米，被路面一
突出石块绊倒在地，脸部摔伤，血流不止。

王之远一边用电台呼叫增援，一边和张
昭往北继续追捕嫌疑人，在追出约1公里后，
在一草丛中将嫌疑人抓获。

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分别叫李阳阳、谭
志恒，当晚他们共作案3起，抢劫受害人4名。

线索提供 韩冰

昨日 11 时 18 分许，管城区消
防大队一中队 20名官兵赶到城东
路与郑汴路交叉口处的田园香厨
饭店，营救一个手被轧面机“咬”住
的女子。记者赶到现场时，24 岁
的受伤女工申红翠已被 120 急救
车送往市一院救治。该中队指挥
员李明举说，11时48分，队员们将
申红翠的双手救出。在申红翠双
手脱离险境的那一刻，受惊过度的
她跌倒在地上无法站立。

据了解，申红翠是刚刚应聘到
饭店工作，对一些机器的操作程序
不熟悉，第一次用轧面机双手就被
卡在机器里了。“一个月来，我们参
与卡手救援的事件有 5 起了。”一
吕姓战士说，希望更多的人注意操
作机器的安全及岗前培训等问
题。晚报记者 王晋晋/文 赵克/图

这个交警副大队长
不想让人超他的车

有人超了，他下令把人家车扣了
理由是“闯红灯，涉嫌盗抢”5个月过去，这事儿有了处理结果

这种撕这种撕心裂肺的场面心裂肺的场面
不知出现不知出现多少回了多少回了


